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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河南工程学院 

外聘教师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河南工程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已经学院研究同意，现

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日 

 

 

 

 

河南工程学院外聘教师管理办法 



 

为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外聘教师队伍，加强对外聘教师的管

理，增强外聘教师的责任意识，维护学院的正常教学秩序，保证

外聘教师所授课程的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外聘教师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较强的敬业精神、热爱教育事业。 

（二）具有本科学历及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士及以

上学位，专业知识水平较高，能胜任所讲授课程。 

（三）外聘教师应具有高等教师资格证书或相应的专业（行

业）执业证书。 

（四）具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经验，熟悉高等教育的教学规律。 

（五）责任心、组织纪律性强，遵守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 

（六）身体健康，仪表端庄。 

二、系、部外聘教师的课程范围 

（一）教学部门（系、部）教师数量严重不足，无法开出的

课程。 

（二）学院新上专业，而急需的专业教师配备不到位，无人

承担的课程。 

（三）本专业教师达到平均每周 16 节课以上（不含系数），

学院其他与本专业相关的兼职教师工作量也已饱满。 

（四）部分任意选修课程。 



三、外聘教师审批程序 

（一）每学期期末，根据教务处下达的下一学期教学任务，

教学部门根据上述第二条确需聘用外聘教师的，由教学部门填写

《河南工程学院外聘教师审批表》，报教务处、人事处审批。 

（二）教务处根据教学任务实际情况核定各教学部门的外聘

人数，并由教学部门填写《河南工程学院外聘教师登记表》。 

（三）教学部门在每学期开学前二周内，将外聘教师专业技

术任职资格证书或行业执业证书、学历证书，身份证交教务处审

核，并将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和行业执业证书、学历证书，身

份证的复印件及外聘教师登记表报教务处备案。 

（四）教学部门新聘的外聘教师必须经过教学部门试讲程序

并严格把关。 

四、课时费标准及发放办法 

（一）外聘教师所授课程课时费按所聘教师的职称等级划分

为以下标准：初级职称 20元/节，中级职称 25元/节，副高级职

称 30 元/节，教授职称 35元/节。 

（二）校本部及南校区上课的外聘教师，课时费标准在上述

标准的基础上每节课增加 5元，即初级职称 25元/节，中级职称

30 元/节，副高级职称 35元/节，教授职称 40元/节。 

（三）所有外聘教师的工作量不计学生人数及课程性质系数。 

（四）外聘教师课时费按月发放，每月发放其课时费的 90%，



剩余金额根据外聘教师教学工作效果和工作质量，在每学期期末

一次发放。 

（五）外聘教师课时费应按国家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五、外聘教师的管理 

（一）外聘教师须参加系、教研室教研活动，制定课程授课

计划，按时上下课，完成批改作业、试卷等教学工作。 

（二）外聘教师管理遵照谁聘任，谁考核，谁管理的管理办

法，要认真完成所承担的教学任务；若违反学院教学管理规定，

根据其性质，分别给予批评教育、扣发课时酬金、解聘等处理。 

六、其他 

（一）外聘教师是指由教学部门根据教学任务从外单位及本

院退休人员中聘请的任课教师，不包括学院聘任的客座、兼职教

授，及本院兼职教师。 

（二）本规定自 2009 年 2 月 16 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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